
于占江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河 北 承 德

热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送达（2022）
冀 0821 民初 3625 号民事裁定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
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，本裁定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河北荣世能源科技开发有限
公司：

本院对上诉人柴静亮、李
凯旋与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
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及
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
理终结，并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
作出（2022）冀 01 民终 11455 号
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内 容 为 ：按
上诉人柴静亮、李凯旋自动撤
回上诉处理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（2022）冀 01 民终 11455
号民事裁定书，请你自本公告
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张立强：
本 院 对 上 诉 人 张 占 群 与

被上诉人中兆海山建筑装饰
工程有限公司及你承揽合同
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，并 于
2023 年 2 月 8 日作出（2022）冀
01 民 终 832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，
判决内容为：驳回上诉，维持
原判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22）冀 01 民终 8321 号民事
裁定书，请你自本公告之日起
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

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
民法院

乔增良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蔡 书 梅 与

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审理
终 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2）冀 0127 民 初 1534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，3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，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
律效力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高邑县东大助剂厂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石 家 庄 久

久源贸易有限公司与你公司
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开
庭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
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
五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张香从：
本 院 受 理 申 请 执 行 人 吴

海燕、杨建超与被执行人张香
从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执行一
案，执行中依法拍卖被执行人
张香从名下位于石家庄市桥
西 区 礼 让 街 36 号 联 邦 名 都
AB-1-1501 室 不 动 产 和 位 于
石 家 庄 市 天 下 玉 苑 小 区 7 号
楼 1 单 元 1703 室 不 动 产 。 现
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22）冀 0183 执 恢 570 号 和
（2022）冀 0183 执 恢 570 号 之
一执行裁定书（以物抵债）各
一份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

晋州市人民法院

边永生、王海军、郭振平、李
芳、李楠、李玉龙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韩 会 岭 与 你
方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原
被执行人李文革已经去世，他
的继承人分别为其配偶郭振
平 、他 的 子 女 李 芳 、李 楠 、李
玉龙。现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
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、追加当
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十条
规 定 ，变 更 、追 加 郭 振 平 、李
芳、李楠、李玉龙四人为该案
被执行人，承担其在遗产范围
内的责任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陈亚茹、集益文、集浩：
本 院 在 执 行 郜 新 房 与 你

方为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，作
出 的（2019）冀 0123 执 1370 号
执行裁定书，现依法向你方公
告送达。自该公告送达 30 日
后第三个工作日，摇号确定评
估机构。第五个工作日进行
现场勘验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李 少 春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16265，特此声明。

张 君 利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15384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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